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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介紹  

(一) 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網址  

網址為 http://ghgregistry.moenv.gov.tw，請使用瀏覽器 Edge、Chrome、Firefox

進行本系統操作。  

 

(二) 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首頁資訊  

進入網址(http://ghgregistry.moenv.gov.tw)後即可進入本平台「首頁」，首頁功

能選單包括：最新消息、下載專區、盤查作業指引與試算、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

如圖  1 所示。  

1. 最新消息  

點選「最新消息」按鈕，可查看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公告及新聞、常見

問答或會議活動相關資訊。  

2. 下載專區  

點選「下載專區」按鈕，可瀏覽或下載執行盤查登錄時可參考之資訊，

例如：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盤查報告書參考範本等；以及與系統

操作有關之手冊。  

3. 盤查作業指引與試算  

溫室氣體排放量試算工具主要提供排放源自我檢視是否達法規所規

範之排放規模門檻，針對法規規範之排放規模門檻之外的排放源，亦建

立相關試算表單工具，提供排放源自行檢視全廠之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另提供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內容說明適用對象、作業時程、

盤查登錄作業流程及系統作說明等，以供事業執行參考。  

4. 盤查登錄  

點選「盤查登錄」按鈕，可瀏覽新手上路的執行盤查之相關參考資訊、

各年度盤查登錄公開資訊及查詢，與登入盤查登錄系統。  

5. 查驗管理  

點選「查驗管理」按鈕，可瀏覽查驗管理簡介、查詢合格之認查證機

構資訊、瀏覽查驗機構許可申請流程及認查證機構系統登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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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首頁畫面 

  

點選欲了解之項目按鈕，即可進

入瀏覽各項目詳細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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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作業執行流程  

(一) 帳號登錄  

在平台首頁功能選單點選「盤查登錄」列表中的「盤查系統登入」選項，如圖

2-1 所示，即可進入盤查系統登入頁面，填寫正確之帳號、密碼及驗證碼輸入後，

點選「登入」按鈕即可完成系統登入，如圖 2-2 所示。  

圖 2-1、盤查系統登入連結 

 

 

 

 

 

 

 

 

圖 2-2、盤查系統登入畫面 

(1) 輸入正確之帳號、

密碼及驗證碼 

(2) 點選登入 

備註：若事業為初次登

入，請先點選「申請帳

號」進行帳號申請作

業，詳細申請流程可參

閱本平台「下載專區」

提供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登錄作業_帳號

申 請 操 作 手 冊 」

(https://ghgregistr

y.moenv.gov.tw/epa_

ghg/Downloads/FileD

ownloads.aspx?Type_

ID=6) 

(2) 點選「盤查系統登入」 

(1) 點選「盤查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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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始盤查登錄  

成功登入盤查系統後，於首頁可見事業歷年登錄之相關資訊，如圖 2-3 所示。

在盤查登入系統中要登錄新一年度之盤查資料方式有三種方法，包含 1.「新增當

年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資料」、2.「匯入當年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資料」及 3.「複製前

一年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資料」。如果事業為第一次使用本系統進行盤查登錄作業

者，只可選擇使用「新增」或「匯入」功能的方式進行盤查資料登錄作業；若過去

曾在本系統登錄過盤查資料者，則上述三種方式皆可使用，以下將分別說明各項

方法之操作流程。  

 

圖 2-3、盤查系統首頁畫面 

 

  

可見歷年

登錄之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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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一-「新增」當年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資料  

欲新增新一年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資料，請先點選「新增 (盤查登錄 )」，

如圖 2-4 所示。進入「新增 (盤查登錄 )」頁面後，依序填寫基本資料、

邊界設定、排放源定性及定量、全廠能源產生量、電力、蒸氣供需情況、

查驗資料，如圖 2-5 所示，以下將依序說明各資料項目所需填寫之內容

及填寫方法。  

圖 2-4、「新增」當年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資料點選畫面 

 

 

圖 2-5、「新增(盤查登錄)」頁面需填寫之資料項目 

點選「新增(盤查登錄)」 

需填報之資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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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基本資料  

進入「基本資料」頁面後，系統將自動帶入該帳號基本資料及行業別

資料，需請事業再次確認相關資料正確性，如果有需要更新修改之處可

點選本系統顯示頁面右上角「帳號維護」選項進行修改；若相關資料皆

正確，請確認所有標示 *的必填欄位皆完成資料填寫，完成後按下「儲

存」按鈕即可，如圖 2-6 所示。  

圖 2-6、「基本資料」填寫畫面 

點選「帳號維護」可 

進入修改基本資料內容 

填寫完成後 

點選「儲存」 

進入修改基本資料

內容 

填寫所有標示

*的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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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邊界設定  

進入「邊界設定」頁面後，系統將自動帶入帳號之邊界資料，請事業

再次確認相關資料的正確性，如果需更改時，可點選本系統畫頁面右上

角「帳號維護」按鈕進入修改，若相關資料皆正確，請確認是否有「邊

界內未納入計算之排放源」，並填寫相關說明欄位，填寫完成後按下「儲

存」按鈕即可，如圖 2-7 所示。  

圖 2-7、「邊界設定」填寫畫面 

 

 

 

 

 

 

點選「帳號維護」可 

進入修改基本資料內容 

若有邊界內未納入計算之 

排放源，請填寫相關說明欄位 

填寫完成後 

點選「儲存」 

進入修改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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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排放源定性及定量  

點選「排放源定性定量」，進入「排放源定性定量」頁面後，系統將

自動列出當年度排放源定性定量之列表，如圖 2-8 所示。以下依新增、

修改、刪除功能分別說明。  

 

 

 

 

 

 

 

 

 

 

 

 

 

 

 

 

 

 

 

 

 

 

 

 

圖 2-8、「排放源定性及定量」列表畫面 

點選「排放源定性及定量」 

顯示當年度排放源定性定量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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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源定性定量-新增  

針對排放源資料逐一建立排放源鑑別、活動數據等資訊，在排放源定

性及定量頁面按下「新增 (排放源定性及定量 )」按鈕，如圖 2-9 所示。  

 

 

 

 

 

 

 

 

 

 

 

 

 

 

 

 

 

 

 

 

 

 

 

 

 

圖 2-9、「排放源定性及定量」進入新增作業畫面 

點選「新增(排放源定

性及定量)」可 

進入新增排放源定性

及定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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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填寫排放源鑑別部分，依各欄位逐一填寫相關排放源登錄內容，如

圖 2-10 所示。填寫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1)排放源鑑別：請依排放源鑑別勾選直接或間接  

(2)排放型式：若為直接，其排放型式提供燃料燃燒、移動、製程或逸

散下拉式選單；若為間接，其排放型式提供電力使用、蒸汽使用、運輸

產生之間接排放、由事業使用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排放、由事業的產品

使用相關連之間接排放或其他來源產生之間接排放下拉式選單。  

(3)勾選是否屬生質能源及是否屬汽電共生  

(4)請依照編碼原則填寫製程編號及設備編號填寫  

(5)填寫製程代碼及設備代碼，可直接填入代碼或是按下「查詢代碼」

按鈕，系統提供代碼查詢，如圖 2-11 所示。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操作手冊   

11 

 

 

 

 

 

 

 

 

 

 

 

 

 

 

 

 

 

 

 

 

 

 

 

 

 

 

 

 

 

圖 2-10、排放源定性及定量-排放源鑑別新增畫面 

備註：若為直接，其排放型式提供燃料燃燒、移動、

製程或逸散下拉式選單；若為間接，其排放型式提

供電力使用、蒸汽使用、運輸產生之間接排放、由

事業使用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排放、由事業的產品

使用相關連之間接排放或其他來源產生之間接排

放下拉式選單，若「間接」選擇「電力使用」，「電

力類型」選擇「併網」則其產生溫室氣體只有 CO2，

若選擇「離網」則其產生溫室氣體則除了 CO2 之外

還可以勾選 CH4 或 N2O。」選擇「電力使用」，

「電力類型」選擇「併網」則其產生溫

(1)下拉式選單，可

選擇直接或間接 
(2)下拉式選單，可選

擇燃料燃燒、移動、

製程或逸散 

備註：若該排放源於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

上已有編碼者應以該編碼為主；其餘排放源

（如：移動燃燒源、逸散排放源或外購電力

等）則依下列方式進行編碼。製程編碼以 G 

為首，後續連結流水號；設備編碼依據排放

型式，分別 為製程排放 GM、移動燃燒 GV、

逸散排放分別為 GF、外購電力 或蒸汽 GP 

為首，後續連結流水號。若該排放源於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上已有編

(3)下拉

式選

單，可

選擇是

或否 

(4)可勾選產生

之溫室氣體種類 

備註：製程/設

備代碼可直接

填入代碼或按

下「查詢代碼」

按鈕，系統提供

代碼之查詢。

若 該 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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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排放源定性及定量-製程代碼及設備代碼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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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原 (燃 )物料或產品類別：提供下拉式選單，可選擇原燃物料或產品，

如圖 2-12 所示。  

(7)原 (燃 )物料或產品代碼：可直接填入代碼或是按下「查詢代碼」按

鈕，系統提供代碼查詢，如圖 2-13 所示。  

 

 

 

 

 

 

 

 

 

 

 

 

 

 

 

 

圖 2-12、排放源定性及定量-填寫原(燃)物料或產品畫面 

 

 

 

 

 

 

 

圖 2-13、排放源定性及定量-原(燃)物料或產品代碼查詢畫面 

(5)下拉式選單，可選

擇原燃物料或產品 

(6)可直接填入代碼或是按下「查詢

代碼」按鈕，系統提供代碼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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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填寫活動數據資訊部分，依各欄位逐一填寫相關排放源登錄內容，

如圖 2-14 所示。填寫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1) 活動數據單位：填寫完活動數據及分配比率後，系統提供下拉式

單位選單，請依下拉式選單勾選。  

(2)量測頻率：系統提供下拉式選單，請依下拉式選單勾選。  

(3)活動數據的不確定性：若有進行不確定性測量者，請填入 95%信賴

區間之上下限 (下限請填負值 )，若無進行不確定性測量者，必需在備註

填寫說明。  

(4)數據可信度種類：系統提供下拉式單位選單，請依下拉式選單勾選。 

(5)燃料低位熱值：排放型式為燃料燃燒或移動，除了特定的幾項原燃

物料之外，必需填寫燃料低位熱值。  

 

 

 

 

 

 

 

 

 

 

 

 

 

 

 

 

 

圖 2-14、排放源定性及定量-活動數據填寫畫面 

(2)若無進行不確定

性測量者，必需在備

註填寫說明。 

(1)有進行不確定性測量

者，請填入 95%信賴區間之

上下限(下限請填負值)。 

(3)提供下拉式選單勾選 

備註：排放型式為燃料燃燒或移動，必需填寫燃料低位

熱值，若原燃物料或產品為 350019 廢氣-有機廢氣、

350019 廢氣-其他、GG3890 石化燃料衍生之廢氣、

GG3893 其他-廢液或 GG3894 其他-廢棄物…等特定原燃

物料，可以不需填寫燃料低位熱值。若該排放源於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上已有編碼者應

標示*欄位填寫完成後 

點選「儲存」存檔 

進入修改基本資料內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操作手冊   

15 

 

接下來系統將會顯示「定量盤查 /不確定性量化評估 /數據品質管理」

之填寫頁面，首先勾選「排放量計算方法」，再填寫所有標示 *之必填欄

位，填寫完成後按下「儲存」按鈕即可，如圖 2-15 所示。  

 

 

 

 

 

 

 

 

 

 

 

 

 

 

 

 

 

 

 

 

 

 

 

 

 

 

圖 2-15、排放源定性及定量-定量盤查填寫畫面 

(1)勾選排放量計算

方法 

(4)填寫完成標示*必填

欄位，按下「儲存」 

備註：若排放源計算方法勾選「採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其溫室氣體之排放係數資料直

接由系統自動帶入，若非勾選「採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其溫室氣體之排放係數資料必

需自行填寫。若該排放源於固定污染源操作

許可證上已有編碼者應以該編碼為主；其

(2)勾選排放

係數單位 

(1)勾選排放量計算方法 

(3)勾選排放

係數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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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排放源活動數據有進行不確定性測量，必需填寫各溫室氣體之不確

定量化評估資訊，填寫各溫室氣體之 95%信賴區間之上下限，系統會自

動計算出單一溫室氣體的不確定性資料，如圖 2-16 所示。若欲查看不確

定性之計算公式，可點選「查看計算公式 (另開分頁 )」，系統將會另開

視窗提供查詢，如圖 2-17 所示。  

 

 

 

 

 

 

 

 

 

 

 

 

 

 

 

 

 

 

 

 

 

圖 2-16、排放源定性及定量-不確定性量化評估填寫畫面 

 

 

備註： 

(1)若排放源活動數據有進行不確定性測量，系統會依據活動數

據不確定性 95%信賴區間之上下限，自動計算單一溫室氣體的

不確定性排放係數 

(2)若排放量計算方法採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

數，系統會自動帶入排放係數 95%信賴區間之上下限之預設值 

(3)95%信賴區間之上下限：介於 -60% ~ 0% 時(不含 0)，才自動

計算［單一溫室氣體的不確定性］95%信賴區間之上下限，若不

列入計算，請填寫備註。 

(4)若欲查看不確定性之計算公式，可點選「查看計算公式(另開

分頁)」，系統將會另開視窗提供查詢。 

按下「查看計算公式」查閱詳細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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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排放源定性及定量-不確定性量化評估計算公式畫面 

填寫完成不確定性量化評估後，接下來在頁面下方，可看到由系統自

動計算出的各溫室氣體數據品質管理的資料，如圖 2-18 所示。若欲查看

不確定性之計算公式，可點選「查看計算公式 (另開分頁 )」，系統將會

另開視窗提供查詢，如圖 2-19 所示。  

 

 

 

 

 

 

 

 

 

 

 

圖 2-18、排放源定性及定量-數據品質管理畫面 

 

 

 

 

 

 

備註：系統依據排放量定性

定量的填寫數據，自動計算

各溫室氣體的排放係數等

級、數據可信等級、活動數據

等級及單筆排放源評等。若

欲了解詳細的計算公式，可

點選「查看計算公式」，系統

會另開分頁提供查閱。 

按下「查看計算公式」查閱詳細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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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排放源定性及定量-數據品質管理計算公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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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放源定性定量 -修改  

在欲修改的排放源定性及定量序號列，按下「編輯」按鈕，如圖 2-20

所示。  

 

 

 

 

 

 

 

 

 

 

 

 

 

 

 

 

 

 

 

 

 

 

 

 

 

圖 2-20 排放源定性及定量-進入修改畫面 

在欲修改的排

放源序號列， 

點選「編輯」 

進入修改資料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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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入排放源定性及定量 (排放源鑑別 /活動數據 )之畫面，輸入欲修

改的資料，修改完成，按下「儲存」。若欲修改不確定性量化評估或數

據品質管理，請按「下一頁 (定量盤查 /不確定性量化評估 /數據品質管理 )」

按鈕進入修改，如圖 2-21 所示。  

 

 

 

 

 

 

 

 

 

 

 

 

 

 

 

 

 

 

 

 

 

 

 

 

 

圖 2-21 排放源定性及定量(排放源鑑別/活動數據)-修改畫面 

(1)填寫

修改資

料 

(2)修改完成， 

按下「儲存」 

按鈕。 

(3)若欲修改不確定性

量化評估或數據品質管

理，請按「下一頁(定

量盤查/不確定性量化

評估/數據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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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入排放源定性及定量 (定量盤查 /不確定性量化評估 /數據品質

管理 )之畫面，輸入欲修改的資料，修改完成，按下「儲存」，如圖 2-22

所示。  

 

 

 

 

 

 

 

 

 

 

 

 

 

 

 

 

 

 

 

 

 

 

 

 

 

圖 2-22 排放源定性及定量(定量盤查/不確定性量化評估/數據品質管理)-修改畫面 

(1)填寫

修改資

料 

(2)修改完成， 

按下「儲存」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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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放源定性定量 -刪除  

在欲刪除的排放源定性及定量序號列，按下「刪除」按鈕，系統出現

提示訊息，若確認刪除則按下「確定」按鈕即可，如圖 2-23 所示。  

 

 

 

 

 

 

 

 

 

 

 

 

 

 

 

 

 

 

 

 

 

 

 

 

 

 

圖 2-23 排放源定性及定量(排放源鑑別/活動數據)-刪除畫面 

(1)在欲刪除的排

放源序號列， 

點選「刪除」 

進行刪除作業 

(2)確認刪除按

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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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 -新增  

若排放量計算方法所選用之參數（如低位熱值或碳含量）來源為檢測

報告，則應說明執行檢測之機構、方法、日期與頻率。  

在「排放源定性定量 (排放源鑑別 /活動數據 )」之頁面，點選「新增 (檢

測方法及檢測日期 )」，如圖 2-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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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進入新增畫面 

 

點選「新增(檢測方法

及檢測日期)」 

進入新增檢測方法及檢

測日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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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入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 -新增之畫面，如圖 2-25 所示，填寫標

示 *必填欄位，按下「儲存」。  

各欄位填寫內容說明如下：  

(1)實驗室或檢測機構名稱：填寫實驗室或檢測機構名稱 (例如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實驗室或檢測機構認證資格：勾選 CNS 17025 或 ISO/IEC 17025 

(3)碳含量 /低位熱值：勾選碳含量或低位熱值  

(4)參數數值：填寫參數數值，可填寫至小數 10 位  

(5)參數數值單位：填寫參數數值單位 (例如 Kcal/公升 ) 

(6)檢測方法：勾選檢測方法  

(7)檢測方法編號：填寫檢測方法編號  

(8)檢測日期：填寫檢測日期，若需填寫檢測日期範圍，請勾選填寫檢

測日期範圍，勾選後開放填寫訖日。  

(9)檢測頻率：填寫檢測頻率 (例如定期 ) 

(10)檢測頻率單位：填寫檢測頻率單位 (例如每年 1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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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新增畫面 

五、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修改  

若欲修改「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資料，在欲修改的序號列點選「編

輯」進入修改的作業，如圖 2-26 所示。  

 

(2)填寫完成， 

按下「儲存」 

按鈕。 

(1)填寫完標示

*之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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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方法及檢測日期-進入編輯畫面 

接著進入編輯頁面，修改完成，按下「儲存」，如圖 2-27 所示。  

 

按下「編輯」 

按鈕，進入編

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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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方法及檢測日期-編輯畫面 

六、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複製  

「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資料建置方式，除了新增之外，系統也提供

複製功能，點選「複製 (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 )」，另開檢測方法及檢測

日期 (複製資料 )視窗，如圖 2-28 所示。  

修改完成按

下「儲存」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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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 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進入複製畫面 

接著進入複製頁面，可選擇欲複製之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等條件進

行篩選，將篩選完成的資料進行勾選，按下「複製」即可完成複製資料

作業，如圖 2-29 所示。  

 

點選「複製(檢測方法及檢測日

期)」進行複製(檢測方法及檢

測日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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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複製畫面 

 

七、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刪除  

在欲刪除的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序號列，按下「刪除」按鈕，系統出

現提示訊息，若確認刪除則按下「確定」按鈕即可，如圖 2-30 所示。  

 

 

 

 

 

 

 

 

 

 

 

(1)可選擇欲複製之檢測方

法、及檢測日期等條件進行篩

選，按下「篩選」後會將篩選

的資料顯示於下方之列表。 

(2)將篩選完成的

資料進行勾選。 

(3) 按下「複製」

即可完成複製資料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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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 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刪除畫面 

(1)按下「刪除」

進行刪除資料作

業。 

(2)確認刪除按

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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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排放源異動情形 (包含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 ) 

事業應說明盤查期間邊界內，是否有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之

情形。在功能選單點選「排放源定性及定量」，按下「排放源異動情形

(包含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 )」按鈕，如圖 2-31 所示。   

 

 

 

 

 

 

 

 

 

 

 

 

 

 

 

 

 

 

 

圖 2-31 排放源異動情形(包含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進入畫面 

 

 

 

 

(2)按下「排放源異動

情形(包含排放源增

設、拆除或停止使

用)」按鈕 

(1)點選「排放源定

性及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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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系統會自動顯示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情形  

(1) 113 年度 (本年度 )出現的排放源，異動類別為增設，意思是 112 年

度 (上年度 )沒有此排放源，請填寫發生事實日期及異動說明。  

(2) 112 年度 (上年度 )出現的排放源，意思是 113 年度 (本年度 )沒有此

排放源，請勾選異動類別為拆除或停止，填寫發生事實日期及異動說明。  

以上資料填寫完成 (標示 *為必填欄位 )，請按下「儲存」按鈕，如圖 2-

32 所示。  

 

 

 

 

 

 

 

 

 

 

 

 

 

 

 

 

 

 

 

 

圖 2-32 排放源異動情形(包含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畫面 

 

(1)填寫完成標示*

欄位 

(2)填寫完

成，按下「儲

存」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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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全廠產品產量  

全廠產品產量分為全廠「能源」產品產量及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

以下分別說明。  

一、全廠「能源」產品產量  

在功能選單點選「全廠產品產量」，系統顯示全廠「能源」產品產量

之畫面，如圖 2-33 所示。全廠電力發電量，請點選有無生產電力，若點

選「有生產電力」，則需輸入火力、核能及再生能源電力資料，至少一

種發電量。全廠蒸汽產生量，請點選有無生產蒸汽，若點選「有生產蒸

汽」，則需輸入蒸汽產生量資料，完成按下「儲存」按鈕儲存資料。接

下來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各項功能說明如下。  

 

 

 

 

 

 

 

 

 

 

 

 

 

 

 

 

 

 

 

圖 2-33 全廠「能源」產品產量畫面 

(1)點選「全廠

產品產量」 

(2)點選「有無

生產電力」 

(3)點選「有無

生產蒸汽」 

備註：若點選「有生產電力」，

則需輸入火力、核能及再生能

源電力資料，至少一種發電量；

若點選「有生產蒸汽」，則需輸

入蒸汽產生量資料。 

(4) 填寫完成，

按下「存檔」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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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 -新增  

在全廠「能源」產品產量的頁面，按下「新增 (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

程 )」，如圖 2-34 所示。  

 

 

 

 

 

 

 

 

 

 

 

 

 

 

 

 

圖 2-34 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進入新增畫面 

接著顯示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 -新增填寫頁面，依照以下步驟填

寫，完成按下「儲存」，如圖 2-35 所示。  

(1) 製程編號：提供下拉式選單，製程編號為系統之排放源資料。  

(2) 製程代碼：製程編號勾選完成，將會提供此製程編號之製程代碼

下拉式選單。  

(3) 產製期程操作時數：填寫該製程每日操作時數，時數必需大於 0

且不可大於 24 小時。  

(4) 產製期程操作日數：填寫該製程每年操作日數，日數必需大於 0

且不可大於 365 天。  

(1)點選「全廠產

品產量」 

(2)按下「新增(全

廠能源產品產製

期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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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 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新增畫面 

三、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 -修改  

在全廠「能源」產品產量的頁面，在欲修改的資料列按下「編輯」，

如圖 2-36 所示。  

 

 

 

 

 

 

 

 

 

 

備註：(1) 製程編號：提供下拉式

選單，製程編號為系統之排放源

資料。 

(2) 製程代碼：製程編號勾選完

成，將會提供此製程編號之製程

代碼下拉式選單。 

(3) 產製期程操作時數：填寫該

製程每日操作時數，時數必需大

於 0 且不可大於 24 小時。 

(4) 產製期程操作日數：填寫該

製程每年操作日數，日數必需大

於 0 且不可大於 365 天。 

(2)填寫完成，

按下「存檔」

按鈕。 

(1)填寫標示*

之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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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進入編輯畫面 

 

 

圖 2-36 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進入編輯畫面 

 

 

 

 

 

(1)點選「全廠

產品產量」 

(2)欲修改的

資料列按下

「編輯」按

鈕。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操作手冊   

38 

 

接著進入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 -編輯填寫頁面，將欲修改資料填

寫完成，按下「儲存」，如圖 2-37 所示。  

 

 

 

 

 

 

 

 

 

 

 

 

 

 

 

 

圖 2-37 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編輯畫面 

 

 

 

 

 

 

 

 

(1)將欲修改資料填

寫完成 

(2)填寫完

成，按下

「儲存」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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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 -刪除  

在全廠「能源」產品產量的頁面，在欲刪除的資料列按下「刪除」，

接著畫面出現提示訊息，若確認刪除則按下「確定」按鈕即可，如圖 2-

38 所示。  

 

 

 

 

 

 

 

 

 

 

 

 

 

 

 

 

 

 

 

 

 

 

 

 

 

圖 2-38 全廠「能源」產品產製期程-刪除畫面 

(1)點選「全廠

產品產量」 

(2)在欲刪除

的資料列按

下「刪除」

按鈕。 

(3)確認刪除按

下「確定」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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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  

在功能選單點選「全廠產品產量」，按下系統畫面的「下一頁 (全廠非

能源產品產量 )」，如圖 2-39 所示。以下依照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

及產製期程各項功能分別說明。  

 

 

 

 

 

 

 

 

 

 

 

 

 

 

 

 

 

 

 

 

圖 2-39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進入畫面 

六、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 -新增  

在「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頁面，按下「新增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

量 )」，如圖 2-40 所示。  

 

(1)點選「全廠

產品產量」 

(2)點選「下一頁

(全廠非能源產品

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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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0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進入新增畫面 

 

接著依照以下步驟填寫，完成按下「儲存」，如圖 2-41 所示。  

(1) 填寫製程，填寫方式：請擇一填寫單一製程或全廠（場）製程。 

(2) 若選擇填寫單一製程：製程編號及代碼系統提供下拉式選單，製

程編號及代碼皆為系統之排放源資料。 

(3) 若選擇填寫全廠（場）製程：可填寫全廠（場）之製程編號  

(4) 產品及產量：填寫產品的代碼 (系統提供查詢代碼的功能 )、產品

規格說明、年產量及單位，單位提供下拉式選單，若選擇其他，請填寫

其他單位名稱。  

 

 

按下「新增(全廠非能

源產品產量)」進入新

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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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新增畫面 

七、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 -修改  

在「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頁面，選擇欲修改的資料列，按下「編

輯」，如圖 2-42 所示。  

 

 

 

 

 

 

 

備註：(1) 填寫製程，填寫方式：

請擇一填寫單一製程或全廠（場）

製程。 

(2) 若選擇填寫單一製程：製程

編號及代碼，系統提供下拉式選

單，製程編號及代碼皆為系統之

排放源資料。 

(3) 若選擇填寫全廠（場）製程：

可填寫全廠（場）之製程編號 

(4) 產品及產量：填寫產品的代

碼(系統提供查詢代碼的功能)、

產品規格說明、年產量及單位，

單位提供下拉式選單，若選擇其

他，請填寫其他單位名稱。 

 

(2)填寫完

成，按下

「儲存」

按鈕。 

(1)填寫標示*

之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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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進入編輯畫面 

 

接下來進入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之編輯頁面，將欲修改資料填寫

完成，最後按下「儲存」，如圖 2-43 所示。  

 

 

 

 

 

 

 

 

欲修改的資料

列按下「編

輯」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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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編輯畫面 

八、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 -刪除  

在「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頁面，選擇欲刪除的全廠非能源產品

產量序號列，按下「刪除」按鈕，系統出現提示訊息，若確認刪除則按

下「確定」按鈕即可，如圖 2-44 所示。  

 

 

 

 

 

 

(1)將欲修改資料填

寫完成 

(2)填寫完

成，按下

「儲存」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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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刪除畫面 

九、全廠「非能源」產品產製期程 -新增  

在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的頁面，按下「新增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製

期程 )」，如圖 2-45 所示。  

 

 

 

(1)在欲刪除的

資料列按下

「刪除」按

鈕。 

(2)確認刪除按

下「確定」按

鈕。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操作手冊   

46 

 

 

 

 

 

 

 

 

 

 

 

 

 

 

 

 

 

 

圖 2-45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製期程-進入新增畫面 

接著顯示全廠「非能源」產品產製期程 -新增填寫頁面，依照以下步驟

填寫，完成按下「儲存」，如圖 2-46 所示。  

(1) 製程編號：提供下拉式選單，製程編號為系統之排放源資料。  

(2) 製程代碼：製程編號勾選完成，將會提供此製程編號之製程代碼

下拉式選單。  

(3) 產製期程操作時數：填寫該製程每日操作時數，時數必需大於 0

且不可大於 24 小時。  

(4) 產製期程操作日數：填寫該製程每年操作日數，日數必需大於 0

且不可大於 365 天。  

 

 

按下「新增(全廠

非能源產品產製

期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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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6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製期程-新增畫面 

十、全廠「非能源」產品產製期程 -修改  

在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的頁面，在欲修改的產品產製期程資料列

按下「編輯」，如圖 2-47 所示。  

 

 

 

 

 

 

 

 

 

 

 

備註：(1) 製程編號：提供下拉式

選單，製程編號為系統之排放源

資料。 

(2) 製程代碼：製程編號勾選完

成，將會提供此製程編號之製程

代碼下拉式選單。 

(3) 產製期程操作時數：填寫該製

程每日操作時數，時數必需大於 0

且不可大於 24 小時。 

(4) 產製期程操作日數：填寫該製

程每年操作日數，日數必需大於 0

且不可大於 365 天。 

(2)填寫完成，

按下「存檔」

按鈕。 

(1)填寫標示*

之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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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製期程-進入編輯畫面 

接著進入全廠「非能源」產品產製期程 -編輯填寫頁面，將欲修改資料

填寫完成，按下「儲存」，如圖 2-48 所示。  

 

 

 

 

 

 

 

 

在欲修改的

資料列按下

「編輯」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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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8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製期程-編輯畫面 

十一、全廠「非能源」產品產製期程 -刪除  

在全廠「非能源」產品產量的頁面，在欲刪除的產品產製期程資料列

按下「刪除」，接著畫面出現提示訊息，若確認刪除則按下「確定」按

鈕即可，如圖 2-49 所示。  

 

 

 

 

 

 

 

 

 

 

(1)將欲修改資料填

寫完成 

(2)填寫完

成，按下

「儲存」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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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9 全廠「非能源」產品產製期程-刪除畫面 

 

 

 

 

 

 

(1)在欲刪除

的資料列按

下「刪除」

按鈕。 

(2)確認刪除按

下「確定」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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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電力、蒸氣供需情況  

全廠若有生產電力，必需填寫電力種類、生產量、自用量或外售量。

「電力是否全數售予公用售電業」若勾選「否」，則需填寫外售對象。

各項功能分別說明如下。  

一、電力供需情況 -新增  

在功能列選單點選「電力、蒸汽供需情況」，按下「新增 (電力供需情

況 )」按鈕，如圖 2-50 所示。  

 

 

 

 

 

 

 

 

 

 

 

 

 

 

 

圖 2-50 電力供需情況-進入新增畫面 

接下來進入新增「電力、蒸汽供需情況」頁面，選擇電力種類，電力

種類分成火力、核能及再生能源，填寫自用量、外售量之用量，勾選「電

力是否全數售予公用售電業」，若勾選「否」，則需輸入外售對象資料

資料，按「新增資料 (外售資料 )」，可新增外售對象資料，包含外售對

象名稱、外售量及其他說明，輸入完成，按下「儲存」按鈕，如圖 2-51

所示。  

(1)點選「電力、

蒸汽供需情況」 

(2)按下「新增

(電力供需情

況)」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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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電力供需情況-新增畫面 

 

(1)填寫標示*

必填欄位 

備註： 

(1)選擇電力種類:分成火力、核能及再

生能源 

(2)自用量及外售量之用量必需等於全

廠再生能源發電總量 

 

備註： 

勾選「電力是否全數售予公用售

電業」，若勾選「否」，則需輸入

外售對象資料，按下「新增資料(外

售資料)」，可新增外售對象資料，

包含外售對象名稱、外售量及其

他說明。 

(2)填寫完成，

按下「儲存」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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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力供需情況 -修改  

在功能列選單點選「電力、蒸汽供需情況」，選擇欲修改的資料，按

下「編輯」按鈕，進行修改資料之作業，如圖 2-52 所示。  

 

 

 

 

 

 

 

 

 

 

 

 

 

 

 

 

圖 2-52 電力供需情況-進入編輯畫面 

 

接下來進入「電力供需情況」編輯畫面，將欲修改的資料填寫完成，，

按下「儲存」按鈕存檔，如圖 2-53 所示。  

 

 

 

 

 

 

(1)點選「電力、

蒸汽供需情況」 

(2)按下「編

輯」按鈕進

行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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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 電力供需情況-編輯畫面 

 

 

(1)將欲修改的資

料填寫完成 

(2)填寫完成，

按下「儲存」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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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力供需情況 -刪除  

在功能列選單點選「電力、蒸汽供需情況」，選擇欲刪除的資料，按

下「刪除」按鈕，確認後按下「確定」按鈕，即可刪除，如圖 2-54 所示。  

 

 

 

 

 

 

 

 

 

 

 

 

 

 

 

 

 

 

 

 

 

圖 2-54 電力供需情況-刪除畫面 

 

 

 

 

(1)點選「電力、

蒸汽供需情況」 

(2)按下「刪

除」按鈕進

行刪除資料 

(3)確認刪除按

下「確定」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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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蒸汽供需情況  

全廠若有生產蒸汽，必需填寫生產量、自用量或外售量。若有外售量

則需填寫外售對象。各項功能分別說明如下。  

五、蒸汽供需情況 -新增  

在功能列選單點選「電力、蒸汽供需情況」，按下「新增 (蒸汽供需情

況 )」按鈕，如圖 2-55 所示。  

 

 

 

 

 

 

 

 

 

 

 

 

 

 

 

 

 

 

 

圖 2-55 蒸汽供需情況-進入新增畫面 

接下來進入「蒸汽供需情況」新增畫面，輸入自用量或外售量，自用

量及外售量合計必需等於全廠蒸汽量，若有外售量必需填寫外售對象，

填寫完成，按下「儲存」按鈕存檔，如圖 2-56 所示。  

(1)點選「電力、

蒸汽供需情況」 

(2)按下「新增

(蒸汽供需情

況)」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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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6 蒸汽供需情況-新增畫面 

 

 

 

 

備註： 

(1)自用量及外售量合計必需等於全廠蒸

汽量 

(2)若有外售量必需填寫外售對象 

 

按下「新增(外售對

象)」按鈕，填寫外

售對象資料 

(1)填寫完成標示

*之欄位 

(2)填寫完成，

按下「儲存」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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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蒸汽供需情況 -修改  

在功能列選單點選「電力、蒸汽供需情況」，選擇欲修改的資料，按

下「編輯」按鈕，進行修改資料之作業，如圖 2-57 所示。  

 

 

 

 

 

 

 

 

 

 

 

 

 

 

 

 

 

 

 

 

圖 2-57 蒸汽供需情況-進入編輯畫面 

接下來在「蒸汽供需情況」編輯」畫面，輸入欲修改的自用量、外售

量、外售對象資料，輸入完成，按下「儲存」按鈕存檔，如圖 2-58 所示。  

 

 

 

(1)點選「電力、

蒸汽供需情況」 

(2)按下「編

輯」按鈕進

行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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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8 蒸汽供需情況-編輯畫面 

 

 

 

 

(1)將欲修改的資

料填寫完成 

(2)填寫完成，

按下「儲存」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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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蒸汽供需情況 -刪除  

在功能列選單點選「電力、蒸汽供需情況」，選擇欲刪除的資料，按

下「刪除」按鈕，確認後按下「確定」按鈕，即可刪除，如圖 2-59 所示。  

 

 

 

 

 

 

 

 

 

 

 

 

 

 

 

 

 

 

 

 

 

 

 

 

圖 2-59、蒸汽供需情況-刪除 

 

(1)點選「電力、

蒸汽供需情況」 

(2)按下「刪

除」按鈕進行

刪除資料 

(3)確認刪除按

下「確定」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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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查驗資料  

事業應遵循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之規定進行盤

查及登錄作業，若有委託第三者查驗，需填寫查驗機構之相關資料，在

功能選單列按下「查驗資料」按鈕，並依照以下步驟填寫完成，如圖 2-

60 所示。  

(1)選擇該盤查年度是否委託第三者查證  

(2)若選擇「是」，需輸入查驗機構 (系統提供下拉式選單 )、查驗聲明

書編號、查證總結報告名稱及查驗人員資料。  

(3)新增查驗人員，按下「新增 (查驗人員 )」，建立查驗人員資料，查

驗人員分為主導查驗員及查驗員，皆為下拉式選單，至少必需輸入一名

主導查驗員，標示 *欄位為必填，另請確認電子信箱正確性，以利系統自

動發信的作業，輸入完成，按下「儲存」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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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0、查驗相關資料填寫畫面 

 

 

 

 

 

 

(1)按下[查驗資料]填寫

查驗相關資料 

(2)若有委託第三者查

驗，請勾選[是] 

 

(3)請勾選查驗機構，填寫查驗聲明

書編號及查證總結報告名稱 

 

(4)按下[新增查驗人員]

建立查驗人員資料 

(5)系統提供下拉選單，請依下拉選單勾選

主導查驗員或查驗員及填寫查驗人員資料 

(6)填寫完成，

按下「儲存」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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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改查驗資料，將欲修改的查驗相關資料填寫完成，按下「儲存」

按鈕，如圖 2-61 所示。  

 

 

 

 

 

 

 

 

 

 

 

 

 

 

 

 

 

 

 

 

圖 2-61、查驗相關資料修改畫面 

 

(5)刪除查驗人員，將欲刪除的查驗人員資料列，按下「刪除」，系統

將會出現提示訊息，若確認刪除則按下「確定」按鈕，最後按下「儲存」

按鈕存檔，如圖 2-62 所示。  

 

 

(1)修改的查驗相關資

料填寫完成 

 

(2)按下「儲

存」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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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2、查驗人員資料刪除畫面 

 

 

 

 

(2)確認刪除按下

「確定」按鈕。 

(1)按下「刪

除」按鈕進行

刪除資料 

(3)按下「儲存」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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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登錄(確認送件) 

當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登錄已完成線上申報後，最後在登錄 (確認送

件 )的頁面，請依照以下步驟完成，如圖 2-63 所示。  

(1)「不確定性分析計算方式是否考量參數獨立性」預設為「否」，若

為電廠並且因機組原因有需要考量參數獨立性，則勾選「是」。 

(2)若有使用再生能源，則勾選「再生能源電力憑證」，再生能源電力

憑證必需先至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宣告，已完成宣告之憑證的「使用

或宣告目的」將會於【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顯示為：環境部氣候變

遷署 -溫室氣體盤查。 

(3)盤查登錄及查驗資料都完成時，系統會允許事業點選【完成登錄 (確

認送件 )】作業，若資料不齊全時點選【完成登錄 (確認送件 )】作業，系

統將出現提示資料漏缺訊息；若完成登錄 (確認送件 )成功，此時系統會

同步發通知信給相關人員。 

 

 

 

 

 

 

 

 

 

 

 

 

 

 

 

 

 

https://www.trec.org.tw/certification/declaration
https://www.trec.org.tw/certification/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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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3、登錄(確認送件)畫面 

 

 

 

 

 

 

 

(1)點選「登錄

(確認送件)」 

(2)勾選「不確定性分析

計算方式是否考量參數

獨立性」 (3) 若有使用再生能源，

則按下「憑證使用宣告」 

(4)填寫完成，

按下「儲存」

按鈕 

(5)最後按下

「完成登錄(確

認送件)」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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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二-匯入當年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資料  

若未曾在本系統申報盤查年度資料者，可點選「匯入資料」功能進行

盤查申報作業。系統提供匯入參考 EXCEL 檔案，首先事業依照匯入參

考檔案填寫事業的相關資料，將匯入參考檔案下載 (請選擇一般產業或

是光電半導體業 )，參考檔案下載完成後，按下 [送出 ]，如圖 2-64 所示。  

 

 

 

 

 

 

 

 

 

 

 

 

 

 

 

 

 

 

 

 

圖 2-64、盤查登錄作業-下載匯入資料畫面 

 

 

 

(1)點選「匯入

資料」按鈕 

(3)參考檔案下載完成

後，按下「送出」 

(2)依行業別點選匯入參考檔

案下載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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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事業依照匯入參考檔案，將匯入檔案填寫完成。  

再將填寫完成的匯入檔案上傳，按下 [上傳 ]，即會出現選擇檔案的頁

面，選擇填寫完成的匯入檔案，確認後按「上傳」，如圖 2-65 所示。  

 

 

 

 

 

 

 

 

 

 

 

 

 

 

 

 

圖 2-65、盤查登錄作業-將填寫完成的匯入檔案上傳畫面 

 

 

 

 

 

 

 

 

 

(1) 將填寫完成的匯入檔案

上傳，按下「上傳」 

(2)選擇填寫完成的

匯入檔案 

(3) 將填寫完成的匯

入檔案上傳，按下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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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填寫完成的匯入檔案上傳完成後，完成畫面右下方「檔案名稱」會

顯示上傳檔案的實際檔名，若需檢視上傳檔案之內容，可點選「檢視」

查看，若欲刪除檔案可點選「刪除」，若欲重新上傳可點選「上傳」，

如圖 2-66 所示。  

 

 

 

 

 

 

 

圖 2-66、盤查登錄作業-完成匯入檔案上傳畫面 

確認匯入上傳檔案正確無誤之後，便可執行匯入功能，按下「執行匯

入」，此時系統將會出現提醒訊息，再次提示請確認上傳檔案之正確性，

若需修改，請按「取消」重新上傳檔案，若正確無誤則點選「確定」執

行匯入功能，最後出現資料匯入成功之訊息，如圖 2-67 所示。  

 

 

 

 

 

 

 

 

 

 

 

圖 2-67、盤查登錄作業-執行匯入成功畫面 

 

重新上傳

檔案 
檢視上傳

檔案內容 

刪除上

傳檔案 

顯示上

傳檔案

的實際

檔名稱 

(1)確認上傳檔案無誤

後，按下「執行匯

入」 

(2)確認上傳

檔案無誤後，

按下「確定」

完成匯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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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匯入成功後，系統提供查看匯入的結果摘要，按下「匯入摘要查

看」，即可看到匯入摘要明細，如圖 2-68 所示。  

 

 

 

 

 

 

 

 

 

 

 

 

 

 

 

 

 

 

 

 

 

 

 

 

 

 

 

圖 2-68、盤查登錄作業-匯入資料-匯入摘要查看 

資料匯入成功

後，按下「[匯入

摘要查看]」查看

匯入的結果摘要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操作手冊   

71 

 

資料執行匯入成功後，系統自動將上傳的資料匯入至盤查登錄平台，

按下「返回列表 (盤查登錄列表 )」，即可看到匯入的盤查年度資料，如

圖 2-69 所示。  

 

 

 

 

 

 

 

 

 

 

 

 

 

 

 

 

 

 

 

 

 

圖 2-69、盤查登錄作業-匯入資料-匯入結果查看 

 

 

(1)資料匯入成功後，

按下[返回列表(盤查

登錄列表)]查看匯入

的盤查年度資料 

(2)資料匯入成功

後，可查看匯入

的盤查年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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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法三-複製前一年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資料  

若曾經在本系統申報盤查年度資料者，可點選「複製 (盤查登錄 )」功

能進行盤查申報作業，首先選擇欲複製的【盤查登錄】資料，按下「選

擇」，如圖 2-70 所示。  

 

 

 

 

 

 

 

 

 

 

 

 

 

 

 

圖 2-70、盤查登錄作業-匯入資料-選擇複製來源年度畫面 

 

 

 

 

 

 

 

 

 

(1)點選〔複製(盤

查登錄)〕按鈕 

(2)按下〔選擇〕選擇複製來源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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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選擇複製至哪一【年度】資料，選擇【是否清除】資料原有的

活動數據，按下「是」或「否」，確認資料無誤後，最後按下【開始複

製】，如圖 2-71 所示。  

 

 

 

 

 

 

 

 

 

 

 

 

 

 

 

 

圖 2-71、盤查登錄作業-匯入資料-閞始複製畫面 

 

 

 

 

 

 

 

 

 

(1)確認〔複製

目的年度〕 

(2)勾選是否清

除活動數據 

(3)確認資料無誤，按下[確認無誤]按鈕 

(4)最後執行

[開始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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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於複製完成後，自動建立複製至哪一【年度】(例如：113 年度 )

的盤查登錄資料，複製結果如圖 2-72 所示，欲建置當年度的盤查申報資

料，可參考方法一步驟一至步驟七各項目之操作說明。  

 

 

 

 

 

 

 

 

 

 

 

 

 

 

 

圖 2-72、盤查登錄作業-複製結果 

 

 

 

 

 

 

 

 

 

 

產出複製目的年度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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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製 E 化盤查報告書  

依法規，事業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格式，將

前一年度之排放量清冊及盤查報告書，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為了讓事業更便利性產出盤查報告書，本系

統提供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在功能選單列按下「盤查報告書」按鈕，

將會出現盤查報告書產製頁面，如圖 3-1 所示。依照章節逐一填寫，報

告書相關欄位資訊將會連結系統盤查申報資料引用，提升事業使用報告

書 E 化功能之便利性，最後產製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並且提供報告書

版本 docx 文件下載功能。以下依章節分別說明  

(1)章節管理：共分成六個章節，系統除了每個章節的規範之外，亦提

供自行新增章節的功能，若完成章節管理，按下 [下一步 ]及 [確定 ]，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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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 

(1)按下[盤查報告書]

進行盤查報告書產

製 

(2)確認章節無

誤，按下[下一

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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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章節管理 

(1)欲自行新增章

節，按下[新增] 

(2)自行輸入新

增章節名稱 

(3)欲刪除新增

章節，按下

[刪除] 

(4)完成章節管

理，按下[下

一步] 

(5)儲存成功，

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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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章公司基本資料：本章節撰寫內容須含「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基本資料：（一）事業名稱及地

址、（二）事業負責人姓名。另有關公司 /工廠簡介、組織架構及政策聲

明等，事業可逕依本身需求調整撰寫。此章節系統提供上傳公司 /工廠組

織架構圖，格式須為 PNG 或 JPG，限制大小為 10MB。若完成第一章節，

按下 [下一步 ]及 [確定 ] ，如圖 3-3 所示。  

 

 

 

 

 

 

 

 

 

 

 

 

 

 

 

 

 

 

 

 

 

 

圖 3-3、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第一章公司基本資料 

(1)填寫公司/

工廠簡介 

(2)上傳組織架

構圖 (3)可填寫政策

聲明 

(4)完成第一章，按

下[下一步] 

(5)儲存成功，

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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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章盤查邊界設定：事業應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

或營運之邊界辦理盤查，並呈現廠（場）排放源平面配置圖，圖中須標

註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之製程及排放源所在位置。此章節的排放源平面

配置圖，連結系統盤查申報資料引用，在此可按下 [檢視圖片 ]查看，若

完成第二章節，按下 [下一步 ]及 [確定 ] ，如圖 3-4 所示。  

 

 

 

 

 

 

 

 

 

 

 

 

 

 

 

 

 

 

圖 3-4、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第二章盤查邊界設定 

 

 

 

 

 

(1)可填寫組織

邊界說明 

(2)可檢視圖片(連結系統盤

查申報資料引用) 

(3) 完成第二章，

按下[下一步] 

(4)儲存成功，按

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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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排放源鑑別：  

(3.1)與前一年度相較之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之情形：  

事業應說明盤查期間邊界內，是否有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之

情形。此章節的與前一年度相較之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之情形，

連結系統盤查申報資料引用，在此可按下 [檢視資料表 ]查看，如圖 3-5 所

示。  

 

 

 

 

 

 

 

 

 

 

 

 

 

 

 

圖 3-5、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3.1 與前一年度相較排放源增設、拆除或停止使用之情形 

(3.2)製程流程圖說：  

事業以圖示呈現全廠（場）內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之製程流程圖說，

應說明各製程之流向及排放源名稱，製程流程圖說得參考「固定污染源

設置、操作及燃料許可證」之貳、許可條件之製程流程圖。此章節的全

廠 (場 )之製程流程圖，連結系統盤查申報資料引用，在此可按下 [檢視流

程圖 ]查看，如圖 3-6 所示。  

 

(1)可填寫盤查期間

邊界內，是否有排

放源增設、拆除或

停止使用之情形。 

(2)可檢視資料表(連

結系統盤查申報資

料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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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3.2 製程流程圖說 

(3.3)產製期程及產品數量：  

事業應說明盤查期間邊界內各製程的實際操作時數與日數等產製期

程內容，及主要產品產量，如未有實際操作資料，得參考「固定污染源

設置、操作及燃料許可證」貳、許可條件之製程許可操作期程進行說明。  

此章節的各製程產製期程及產品產量，連結系統盤查申報資料引用，

在此可按下 [檢視資料表 ]查看，如圖 3-7 所示。  

 

 

 

 

 

 

(1)可檢視流程圖(連

結系統盤查申報資

料引用) 

(2)可填寫全廠

（場）內與溫室氣

體排放相關之製程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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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3.3 產製期程及產品數量 

(1)可填寫各製程的實

際操作時數與日數等

產製期程內容，及主

要產品產量說明。 
(2)可檢視資料表

(連結系統盤查申

報資料引用) 

(3)可檢視資料表

(連結系統盤查申

報資料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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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排放源之單元名稱或程序及其排放之溫室氣體種類：  

事業應以表列之方式，說明盤查邊界內與溫室氣體相關之排放源（製

程及設備之編號與名稱）、使用之原（燃）物料種類、生產之產品名稱、

直接或間接排放、排放型式、排放溫室氣體種類、排放源使用的燃料是

否屬於生質能源，及排放源是否為汽電共生設備等資訊。此章節的盤查

邊界內與溫室氣體相關之排放源，連結系統盤查申報資料引用，在此可

按下 [檢視資料表 ]查看，若此章節的資料說明皆完成，按 [下一步 ]及 [確

定 ]，如圖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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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3.4  

排放源之單元名稱或程序及其排放之溫室氣體種類 

(2)可檢視資料表(連結系

統盤查申報資料引用) 

(3) 完成第三章，按

下[下一步] 
(4)儲存成功，按下

[確定] 

(1)可填寫盤查邊界

內與溫室氣體相關

之排放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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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章排放量計算：  

(4.1)與排放量有關之原 (物 )料、燃料之種類及用量：  

事業應以表列之方式，說明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之排放源活動數據，

並說明其來源、採用之量測儀器、量測頻率、儀器校正頻率、資料保存

單位。此章節與排放量有關之原 (物 )料、燃料之種類及用量，連結系統

盤查申報資料引用，在此可按下 [檢視資料表 ]查看，如圖 3-9 所示。  

 

 

 

 

 

 

 

 

 

 

 

 

 

 

 

圖 3-9、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4.1  

與排放量有關之原(物)料、燃料之種類及用量 

 

(4.2)排放量計算採用之方法、參數選用、數據來源、檢測方法及檢測

日期：  

事業應以表列之方式，說明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之排放源排放量計算

方法係採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質量平衡法或直接

監測法，計算方法所選用之參數（如低位熱值或碳含量）、排放係數、

(1)可填寫與排放量

有關之原(物)料、燃

料之種類及用量說

明 

(2)可檢視資料表(連

結系統盤查申報資

料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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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類溫室氣體溫暖化潛勢，所有參數及排放係數皆應說明資料來源，

如參數來源為檢測報告，則應說明執行檢測之機構、方法、日期與頻率。  

此章節選用參數及排放係數資訊、檢測方法及檢測日期及溫室氣體 GWP

彙整表，連結系統盤查申報資料引用，在此可各別按下 [檢視資料表 ]查

看，如圖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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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4.2 排放量計算採用之方法、參數選用、數據來源、檢測

方法及檢測日期 

 

(1) 可檢視資料表

(連結系統盤查申報

資料引用) 

(2)可檢視資料表(連

結系統盤查申報資

料引用) 

(3)可檢視資料表(連

結系統盤查申報資

料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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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排放源排放量計算過程：  

事業應逐一計算各排放源之排放量，如無法逐一計算，應提出替代計

算方式，並說明其理由。  單一移動或逸散排放源經盤查後，排放量以

公噸 CO2e 為單位，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五位四捨五入，未達 0.0001 公噸

CO2e 者，得不納入計算。 於盤查期間內，滅火器、使用冷媒之設備（包

含運輸作業車輛冷媒、空調或冷凍設備等），設備規格及數量與前一年

度相同者，得沿用前一年度之排放量數據。此章節可填寫排放源排放量

計算過程說明，如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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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4.3 排放源排放量計算過程 

(4.4)全廠 (場 )溫室氣體排放量：  

事業應將個別固定與移動燃燒排放源、製程排放源及逸散排放源之直

接排放、外購電力或蒸汽之能源間接排放等之排放量資料列出。建議事

業彙總前述資料為全廠（場）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列出各種溫室氣體之

排放量及占比、各排放型式之排放量及占比。此章節可填寫減量措施及

說明，溫室氣體排放量及占比及個別排放型式排放量及占比，連結系統

可填寫排放源排放

量計算過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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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申報資料引用，在此可各別按下 [檢視資料表 ]查看，若此章節的資

料填寫皆完成，按 [下一步 ]及 [確定 ]，如圖 3-12 所示。  

 

 

 

 

 

 

 

 

 

 

 

 

 

 

 

 

 

 

 

 

 

 

 

 

 

 

 

圖 3-12、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4.4 全廠(場)溫室氣體排放量 

(1)可填寫全廠(場)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

量措施及說明 

(2)可檢視資料表(連

結系統盤查申報資料

(3)可檢視資料表(連

結系統盤查申報資料

(4) 完成第四章，按

下[下一步] 

(5)儲存成功，按

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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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章數據品質管理：  

(5.1)不確定性量化資料來源：  

數據品質管理之主要目的在於確認其盤查管理程序可有效鑑別錯誤、

降低不確定性並提高數據品質，事業可依自身實際需求決定是否進行不

確定性量化及量化其溫室氣體的使用數據誤差等級分類與評分區間範

圍等結果。此章節可填寫數據品質管理說明或不確定性量化資料來源說

明，如圖 3-13 所示。  

 

 

 

 

 

 

 

 

 

 

 

 

 

 

圖 3-13、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5.1 不確定性量化資料來源 

(5.2)不確定性評估結果：  

建議事業以表列之方式，呈現全廠（場）之不確定性評估結果及排放

源數據誤差等級評分結果表。此章節可填寫可填寫全廠 (場 )溫室氣體不

確定性評估結果說明，不確定性評估結果及排放源數據誤差等級評分結

果表，皆連結系統盤查申報資料引用，在此可各別按下 [檢視資料表 ]查

看，若此章節的資料填寫皆完成，按 [下一步 ]及 [確定 ]，如圖 3-14 所示。  

 

(1)可填寫全廠(場)

溫室氣體數據品質

管理說明 

(2)可填寫全廠(場)

溫室氣體不確定性

量化資料來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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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5.2 不確定性評估結果 

(1)可填寫全廠(場)

溫室氣體不確定性

評估結果說明 

(2)可檢視資料表

(連結系統盤查申

報資料引用) 

(3)可檢視資料表(連結系

統盤查申報資料引用) 

(4)完成第五章，按

下[下一步] 

(5) 儲存成功，

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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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章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事項：  

(6.1)事業執行減量措施及說明：  

事業應說明過去已執行或未來規劃執行之減量措施，例如更換高能效

之製程設備等，可以定性方式描述，若量化減量成效，應提出相關佐證

資料，並說明其他主管機關規定應遵循事項。此章節可填寫事業執行減

量措施及說明，若此章節的資料填寫皆完成，按 [下一步 ]及 [確定 ]，如圖

3-15 所示。  

 

 

 

 

 

 

 

 

 

 

 

 

 

 

 

 

 

 

圖 3-15、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6.1 事業執行減量措施及說明 

 

 

 

(1)可填寫事業執行

減量措施及說明 

(2)完成第六章，按

下[下一步] 

(3)儲存成功，按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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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報告產製輸出：  

最後報告書章節皆填寫及確認無誤後，即可將盤查報告書產製輸出，

在畫面按下 [產製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 ]，畫面會出現 [報告書產製成功 ]

之訊息，按下 [確定 ]按鈕，在 [歷年報告書版本 ]將會產出新的盤查報告書

版本，產製的盤查報告書格式為 docx 文件提供下載，如圖 3-16 所示。 

 

 

 

 

 

 

 

 

 

 

 

 

 

 

 

 

 

 

 

 

 

 

 

圖 3-16、盤查報告書 E 化產製-報告產製輸出 

(1)將盤查報告

書產製輸出，

按下[盤查報告

書產製輸出] 

(2) 產製成

功，按下

[確定] 

(3) 產出新的盤查報

告書版本提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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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傳檢附文件  

1. 盤查登錄  

盤查登錄之「檢附文件」需上傳全廠 (場 )排放源平面配置圖、全廠製

程流程圖、盤查登錄附件 (包含排放量盤查清冊、盤查報告書 )。分別說

明如下：  

1.1 全廠 (場 )排放源平面配置圖  

在「全廠 (場 )排放源平面配置圖」按下「上傳」系統出現上傳檔案的

畫面，將欲上傳的圖檔選擇完成後，執行「上傳」。若欲檢視上傳檔案

內容，按下「檢視」即可查看上傳檔案內容；選擇的上傳檔案格式必須

符合規定，檔案大小上限為 20MB。若欲刪除上傳檔案，按下「刪除」

即可刪除上傳檔案，如圖 4-1 所示。  

 

 

 

 

 

 

 

 

 

 

 

 

 

 

 

 

 

 

圖 4-1、檢附文件-全廠(場)排放源平面配置圖 

(1)點選「檢附文件」 
(2)按下「上傳」按

鈕，進行上傳檔案作業 

(3)選擇欲上

傳之檔案 
(4)按下「上傳」將

欲上傳之檔案上傳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操作手冊   

96 

 

1.2 全廠製程流程圖說  

欲建立全廠製程流程圖說項目，請點選右方按鈕編輯（全廠製程流程

圖說項目），如圖 4-2 所示。  

 

 

 

 

 

 

 

 

 

 

 

 

 

 

 

 

圖 4-2、檢附文件-製程流程圖說 

接下來請先建立〔全廠製程流程圖說項目〕，再進行製程流程圖上傳，

操作步驟及說明如下：  

(1)欲上傳〔單一製程流程圖說〕，請點選〔新增項目（單一製程）〕，

待項目建立並儲存後，如圖 4-3 所示。接下來進入上傳檔案畫面，將欲

上傳的圖檔選擇完成後，執行「上傳」，如圖 4-4 所示。  

(2)欲上傳〔全廠（場）製程流程圖說〕，請點選〔新增項目（全廠（場）

製程）〕，操作方式同上傳〔單一製程流程圖說〕。  

 

 

(1)點選「檢附文件」 

(2)按下「編輯

（全廠製程流程

圖說項目）」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操作手冊   

97 

 

 

 

 

 

 

 

 

 

 

 

 

 

 

 

 

圖 4-3、檢附文件-製程流程圖說 

 

 

 

 

 

 

 

 

 

 

 

 

 

(1)點選「新增項

目(單一製程）」 

(2)勾選製程編號

及代碼」 

(3)按下「儲

存」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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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檢附文件-製程流程圖說 

 

 

 

 

 

 

 

(1)按下「上傳」按

鈕，進行上傳檔案作業 

(2)選擇欲上

傳之檔案 
(3)按下「上傳」將

欲上傳之檔案上傳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操作手冊   

99 

 

1.3 排放量清冊及盤查報告書  

依盤查管理辦法第 6 條及第 9 條條文規範，要求事業須在每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盤查登錄，如當年度 4 月底前執行完成登錄時，系統將判斷

盤查登錄及上傳文件資料 (排放量清冊及盤查報告書 )是否完成。按下「上

傳」系統出現上傳檔案的畫面，將欲上傳的圖檔選擇完成後，執行「上

傳」，選擇的上傳檔案格式必須符合規定，檔案大小上限為 20MB。若

欲檢視上傳檔案內容，按下「檢視」即可查看上傳檔案內容。若欲刪除

上傳檔案，按下「刪除」即可刪除上傳檔案，如圖 4-5 所示。  

 

 

 

 

 

 

 

 

 

 

 

 

 

 

 

 

 

 

 

 

 

 

(1)按下「上傳」按

鈕，進行上傳檔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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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檢附文件-盤查登錄文件 

2. 查驗結果  

當年度 10 月底之前執行完成查驗作業時，因依法規要求必須完成盤

查及查驗登錄，屆時系統會同時判斷盤查登錄及查驗相關文件資料是否

皆完成，查驗資料文件包含「查驗聲明書」及「查驗總結報告」，系統

增加與查驗管理系統查驗上傳文件的資料介接功能，在上傳文件的頁面

上，提供「是否需要引用查驗機構上傳文件」的選項，若勾選「是」，

查驗聲明書及查驗總結報告將會引用查驗上傳的文件。按下「上傳」系

統出現上傳檔案的畫面，將欲上傳的圖檔選擇完成後，執行「上傳」，

選擇的上傳檔案格式必須符合規定，檔案大小上限為 20MB。若欲檢視

上傳檔案內容，按下「檢視」即可查看上傳檔案內容。若欲刪除上傳檔

案，按下「刪除」即可刪除上傳檔案，如圖 4-6 所示。  

 

 

 

 

 

 

 

 

 

 

 

(2)選擇欲上

傳之檔案 (3)按下「上傳」將

欲上傳之檔案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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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檢附文件-查驗登錄文件 

(2)按下「上傳」按

鈕，進行上傳檔案作業 

(1)可勾選是否需要引

用查驗機構上傳文件 

(2)選擇欲上

傳之檔案 (3)按下「上傳」將

欲上傳之檔案上傳 


